
鞍山市民政局文件

鞍民老发 E2024〕 7号

关于印发《鞍山市打击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 )区 民政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办,市 民政事务服务

中心:

按照省、市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

议部署要求,坚决遏制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风险蔓延势

头,市 民政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打击养老服务领域

非法集资专项行动。现将《鞍山市打击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

资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全力推进专项行动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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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打击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市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大全市养老服务领域排查、打击和

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力度,遏制非法集资高发势头,促进养老

服务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
“
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

入监管
” “

管合法更要管非法” “
管行业必须管风险

”
等要

求,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全面摸清风险

底数,及时分类处置存量风险,坚决打击违法犯罪,以专项

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财产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二)工作目标。坚持防治结合,加强上下协同、部门

联动、跨域协作,风险排查、打击处置、整治规范、建章立

制和宣传教育一体推进,摸清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风险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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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及时化解风险隐患,协调做好案件处置,进一步完善防

范和处置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

同防同治的良好工作格局。

(三 )工作原则。坚持党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带着

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和责任做好防非处非工作,减少人民群众

财产损失。树牢法治理念,注重源头化解,努力实现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二、组织领导

市民政局牵头成立打击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督导推动专项行动。由副局长刘壮

任组长,市 民政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陈铁军任副组长,养老

服务科科长孙海峰任副组长,组员:张宏、金洋、朱丹青、

赵恒、王文亮、马骏、吴思岩、吕明、尹玉森、曹樱子、张

馨月。各县 (市 )区 、开发区民政部门要切实压实责任,全

面落实排查、处置、建章立制、回头看等各项工作。

三、工作重点

重点排查养老领域以提供
“
养老服务

” “
健康养老

”
等

名义,诱导老年人办理大额
“
预付费

”、 “
会员卡

”、 “
预

付卡
”
的行为,或 以投资

“
养老项目

”、销售
“
老年产品”、

投资
“
老年公寓

”
等幌子,以 “

高利息
”、 “

高回报
”
为诱

饵,向老年人、老年人亲属或不特定人群许诺以高额回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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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条件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四、工作安排

专项行动从2024年 5月 开始,至 2025年底结束,全程

包含风险排查、打击处置、建章立制、回头看等工作。部分

工作如排查、处置、宣传等需贯穿始终,常态化开展。

(一 )宣传防范工作 (2024年 5月 一2025年 12月 )。

各地区要加大宣传力度,及时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在养老服

务机构醒目处张贴《关于提示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风险的

公告》 (附件 1),张贴悬挂相关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和

小知识,利用官网、官微、LED屏幕、电视报刊等各种宣传

载体播报警示宣传内容,普及相关法律和知识,教育引导老

年人树立合理的理财观念,提高老年人对非法集资风险的防

范意识,引 导老年人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积极支持打击非法

集资。及时广泛展示专项行动的工作措施和成效,引 导鼓励

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支持、参与专项行动。后续,需常态化

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二)风险排查工作 (2024年 6月 一2024年 8月 )。 各

地区要组织相关人员对辖内风险集中开展地毯式全面排查 ,

实施风险
“
台账式

”
管理,明确分门别类处置思路,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广泛动员乡镇干部、村 (居 )委会干部、综

治网格员等,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的经验和

优势,深入养老机构、老年幸福食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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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特别是民办养老机构 (含公建民营)开展全面排查,通

过实地走访、座谈、群众举报等方式开展摸排工作,深入掌

握辖区内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问题线索。对养老服务领域

中通过互联网 (手机 APP、 微信 )、 广播电视、报刊、手机

短信、传单、户外广告等媒介发布的养老或养老服务领域融

资广告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关注含有或涉及
“
养老投资

”、
“
针对老年人群投资理财

”
等宣传高收益、高回报,暗示或

明示保本、无风险等内容的广告主体。后续,需常态化开展

风险排查。

(三 )打击处置工作 (2024年 9月 一2025年 12月 )。

坚持边查边打,推动常态化风险排查与打击处置同部署、齐

推进,要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对涉嫌非法集资的,及时协调

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在调查认定、案件查处、信息共享等方

面密切协作,阻止涉非风险蔓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预防、

早处置,防止酿成事端。

(四 )建章立制工作 (2024年 10月 一2025年 12月 )。

各地区要按照立查立建、长短结合的原则,及时总结专项行

动成效经验,围绕痛点、堵点问题,形成防范和处置养老服

务领域非法集资长效机制。

(五 )巩固提升工作 (2025年 6月 一2025年 12月 )。

各地区要持续巩固攻坚成果,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
回头

看
”,对涉非涉稳风险形势进行再摸底、再研判、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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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专项行动取得新的突破。

五、工作要求

(一)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各县 (市 )区、

开发区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养老服务领域防非处非责任,健

全完善专项工作机制,确保工作有效衔接。

(二)建立工作清单,稳要化解风险。要及时汇总排查

情况,建立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线索清单和非法集资涉稳

矛盾问题责任清单,逐项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为妥善处

置提供有力支撑。对排查发现的风险线索及涉稳隐患,要积

极稳妥化解,对重点线索,要统筹研究、一事一策,全力把

握节奏和力度,严 防激化矛盾,引 发次生风险及连锁反应。

要加强信息共享,全力防止风险转移蔓延。

(三 )强化舆情导控,确保社会稳定。要强化舆情监测

和舆论引导,严控负面舆情发酵。健全信访维稳工作机制,

力争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引导集资参与人

依法表达诉求,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要注重疏堵并举,对利

益受损的困难群众,加强人文关怀和社会救助,稳定群众情

绪,防止发生大规模集访和极端事件。

(四 )加强信息报送,推动巩固提升。要扎实做好信息

报送工作,2024年 8月 30日 前报送排查情况,将 《鞍山市

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线索清单》 (附件 2)、 《鞍山市养

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涉稳矛盾问题清单》 (附件 3)纸质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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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版报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如发现重大风险、重大问题、

重大情况,请第一时间报告。

附件:

1.鞍 山市民政局关于提示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风险

2.鞍山市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线索清单

3.鞍 山市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涉稳矛盾问题清单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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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民政局关于提示养老服务领域

非法集资风险的公告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

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近年来,养老

服务领域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发生,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财产损

失。为防范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风险,保护广大老年群众

切身利益,特作出以下提示:

一、养老服务领域涉嫌非法集资主要形式和特点

1.以提供
“
养老服务

”
名义吸收资金。个别养老服务机

构缺乏实体基地,或虽有养老实体但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

力,以办理 “
贵宾卡

” “
会员卡

” “
预付卡

”
等名义,向会

员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非法吸收公

众资金。

2.以投资
“
养老项目

”
名义吸收资金。打着投资、加盟、

入股养生养老基地、老年公寓等项目名义,以返本销售、售

后返租、约定回购、承诺高额回报、 “
有限合伙

” “
私募基

金
”

等形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3.以销售或长期出租
“
养老公寓

”
名义吸收资金。以销

售虚构的养老公寓或者长期出租养老床位、销售养老公寓使



用权等名义,声称入住即给予优惠折扣、不入住也可给予高

额分红,收取高额房款、租金、押金等,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4.以销售
“
老年产品

”
等名义吸收资金。个别养老服务

机构采取商品回购、寄存代售、消费返利、免费体检、免费

体验、免费旅游、赠送礼品、养生讲座等欺骗、诱导方式,

以销售养老产品、 “
保健品

”、提供养老服务的名义或者以

高额利息为诱惑,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5.以 “
以房养老

”
等名义吸收资金。个别机构以

“
以房

养老
”、每月坐享高息收益等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诱骗老年

人通过房产抵押借款理财,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二、相关注意事项

投资上述非法机构或参与上述非法活动,不仅无法获得

高额返利,还将面临损失本金的风险,健康需求亦无法满足。

在此,特别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及亲属注意以下事项:

1.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养老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

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机构。未经有关登记管理机关进行法

人登记各案前,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收住老年人;经

依法登记的养老机构应当在收住老年人后 10个工作日以内

向民政部门各案,应 当与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

订养老服务协议 (合同),并在醒目位置公示各类项目收费

标准;养老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以承诺高额回报为诱饵 ,

采取公开宣传或发展下线方式,向 社会公众吸收资金,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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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人数、损失达到一定数额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或集资诈骗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选择养老机构应查看相关证件并按规定签订养老服

务协议 (合同),谨慎预付高额养老服务费用,不 向个人账

户缴纳资金。理性选择合法合规的投资理财渠道,不为高额

回报所诱惑,不参与非法集资并提醒、劝阻身边的亲属朋友 ,

守好自己的养老钱。

3.根据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参与非法集

资不受法律保护,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

人自行承担。

4.若发现养老服务机构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请及时拨打

12345热线举报或者向当地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地方金融

管理部门举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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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鞍山市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线索清单

填报单位 (公章 )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线索
涉及

地区

涉及人

数 (人 )

涉及金

额 (元 )

问题

描述

已采取

措施

下一步工

作计划



附件 3

鞍山市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涉稳矛盾

问题清单

填报单位(公章 )∶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1、 问题描述要紧扣
“
见人、见事、见势

”三个方面,

明确关键人、关键事、现实危害和可能造成的后果等。2、

当前状态是指可控、基本可控或待稳控。3、 未化解的历史

性矛盾问题请在各注栏注明。

序

号
问题描述

涉及

人数
已采取措施 当前状态 各注


